
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医用净化

工程、检验科室及病理科室装修及配套工程采购项目

答疑通知

各投标人：

山东嘉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青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委托，现

对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建设项目医用净化工程、

检验科室及病理科室装修及配套工程采购项目（项目编号：

SDGP370781201802000140）有关潜在投标人提出的疑问作如下答

复：

问题 1：清单中的设备均有相应的编号及规格，请提供统计

此清单的各专业图纸，以便做深化设计图纸。

回复：各投标单位根据自己的设计施工经验，依据目前的平

面图自行深化设计。

问题 2：手术室、产科空调工程清单第 28 项，Ⅲ级手术室专

用天花数量为 7 个，手术室共 6间手术室，请明确第 7 个天花的

安装位置？

回复：按照清单数量，参照平面图。

问题 3：招标文件 P11 中，“9. 项目经理及授权代表 2018

年 1 月以来连续三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（由当地社保机构盖章出

具的养老保险证明）或网上查询截屏打印件，必须体现姓名、缴

费单位及年份，必须加盖单位公章”，问：若养老保险证明是由

当地社保机构盖章出具的养老保险证明，还需要加盖单位的公章



吗？

回复：若养老保险证明是由当地社保机构盖章出具的养老保

险证明则不需要加盖单位公章。

问题 4：招标文件 P8 中，如下

请问：保证金汇款的时候必须用单位结算卡进行转账吗？本

公司无单位结算卡，但是可以正常缴纳保证金，是否可以不用办

理单位结算卡？

回复：投标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所列账

号进行电汇或转账，也可以通过关联基本账户的单位结算卡办理

保证金转账手续。

通过单位结算卡进行保证金转账手续的供应商，在提交投标

（响应）文件时，须同时提交保证金从关联基本账户的单位结算

卡转出的证明材料原件（如账户信息齐全的银行交易回执单、账

户交易明细或银行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等），否则投标（响应）

文件作无效处理。

单位结算卡应开通款项转入功能，以便保证金能及时退回基

本账户，因单位结算卡功能而产生的保证金退还不及时等问题，



相关责任由相应供应商承担。

问题 5：招标文件中描述“投标文件份数：正副本 8 份（1

正 7 副），另加电子版 1份”请问：电子版投标文件怎么密封？

是单独密封还是和纸质版投标文件一起密封，请明确。

回复：均可。

问题 6：招标文件 P115 页：合同附件 3 要求“1.6 总包配合

费：3%（不含设备款）计取总包配合费，由甲方支付。”请问该

项费用是否应在投标报价中单独列项？

回复：按招标文件执行。

问题 7：招标文件 P95-96 页：合同中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

的调整方法“人工费执行 76 元”，请问本次招标报价中人工费

是否按山东省最新的人工费文件“鲁建标字【2018】45 号文”

执行？

回复：自行考虑。

问题 8：招标文件 P21 页：“规费、税金按施工所在地现行

规定计取。”经核查规费、税金应执行“鲁建办字【2016】20

号文”，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税率应为 2.37%，而清单中该项费

率为 2.34%，请问该项费用应按哪个费率执行？

回复：该规费按照鲁建标函〔2017〕23 号文相关规定执行。

问题 9：招标文件 P139 页及下发清单的“规费、税金项目清

单计价表”中规费计算基础扣减设备费，税金计算基础增加设备

费，请问分部分项工程费中是否包含设备费？



回复：包含。

本通知与原招标文件（含招标公告）冲突部分，以此通知为

准。 此通知未涉及部分内容，执行原招标文件。本通知网上发

布时间即视为各投标人收到时间。

联系方式：

1.招标人：青州市妇幼保健院

地 址：青州市玲珑山中路 2059 号

联系方式：17753611187

2.招标代理机构：山东嘉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址：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天辰大街 389 号 3 号楼 512 室

联系方式： 0536-3539185，13176366170


